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开展烟花爆竹联合执法检查工作方案

为切实强化岁末年初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，严厉打击非法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储存、燃放烟花爆竹行为，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崇左凭祥市“1·10”越南货车藏匿烟花爆竹爆竹事件的通报》（桂安委办〔2020〕4号）要求，我办决定组织有关部门对烟花爆竹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方案如下：
一、检查对象
我市烟花爆竹生产、经营（包括批发、零售）、承运单位。
二、检查时间
1月20日至2月8日。
三、检查组成员
市应急局1名处级领导为组长，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应急局各1名业务骨干为成员。
四、相关事项
（一）请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1月21日上午下班前报成员名单，报名单后，随时开展工作。
（二）联合执法检查组不定期、随时开展检查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给予支持，并确保所报成员随时听候组长召集。
（三）请公安局通知检查的辖区派出所备好车辆收缴违法烟花爆竹产品。
（四）检查车辆由市应急局统一安排。
联系人：陈礼闯，电话：1997770548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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